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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慕大公司和合伙立法的重大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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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慕大政府已经通过一系列法律修正案，从而提高在百慕大进行国际商务活动的

效率。这些法律修订均是在广泛咨询各行业的利益相关者后完成的，康德明律师事务

所很高兴也参与了促进这两部法律的修改。百慕大政府长久以来都很重视倾听国际商

界的需要且致力于与国际商界进行合作。这些修改提高了效率、简化了程序，必将受

到客户们的热烈欢迎。 

 

2009 年公司法修正案 
 

文件的电子送达 

修正案修改了《1981 年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改善了通过网络向股东送达文件的

程序。过往，若百慕大豁免公司希望以在网页上发布文件的方式向股东送达文件，则

股东需要主动同意以这种方式收取文件。对于大型的公众公司而言，这种主动“选择

接受”电子送达文件的方式是无效率和麻烦的。法律修改后，若文件的电子版本已在

某一网站上公布，并且向某一拟送达文件的人士告知了网站地址，在网站上可找到文

件的位置，以及如何取阅文件，则该文件的电子版本被视为已送达至该人士。倘若该

人士希望收到纸质文件，可以就此通知公司，公司则有义务向其提供。这一程序相当

类似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所采用的“选择退出”的电子送达方式，因而对于在美

国上市的百慕大公司而言，在效率方面的改进令人欢迎。 

 
在百慕大常驻要求方面灵活性提高 
        百慕大豁免公司必须遵守特定常驻要求。这一方面经调整被赋予更大的灵活性。

现在仅要求百慕大豁免公司拥有一位为百慕大常驻居民的董事，或者一位百慕大居民

秘书，或者一位百慕大居民代表。秘书和居民代表可以是自然人，亦可以是公司。 
 
对于有关合伙立法的修改 
 

《1902 年合伙法》，《1992 年豁免合伙法》，《1883 年有限合伙法》以及《1995
年海外合伙法》（以下合称“合伙立法”）均被修改。 
 
改进成立和管理百慕大合伙的效率 
        成立百慕大合伙和有限合伙的注册登记要求被修改以提高效率。如今，设立合

伙，可以遵循与成立公司类似的程序。要求列于合伙证书和有限合伙证书上的项目被

简化，而且现在无需在合伙成立之后存档合伙的章程细则（一般认为是合伙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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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一经成立，在豁免合伙证书和有限合伙证书上记载事项的任何变更，在将此

等变更存档之前，均未生效。普通合伙人的任何变更必须事先得到百慕大金融管理局

的批准。 
 
有限合伙不再需要在其有限合伙人登记册上注明每位有限责任合伙人出资的金钱

和其他财产的价值。这将大大降低大型有限合伙在管理上的负担，尤其将受到从事投

资基金业务的客户的欢迎。 
 
简化有关海外合伙的程序 

类似地，对海外合伙法的修改也简化了申请程序和海外合伙证书的内容。若合伙

型的基金在百慕大聘请一人负责处理基金的主要事宜（如会计事务或行政管理），则

该合伙型基金现在无需遵守有关必须取得在百慕大营业的许可的相关要求。这些合伙

型基金将被允许在百慕大进行宣传，发售合伙权益以供认购，接受认购等等。这反映

了以海外公司形式成立的公司的现状，也是对法律上针对不同注册地的基金施以不同

要求所作出的受欢迎的统一。 
 
影响 
    

 对百慕大公司和合伙立法的修改展现了与各行业充分合作的百慕大政府的有效

性。百慕大立法机构很关注国际商界的需要，迅速行动以确保与商事活动有关的百慕

大立法架构保持先进水平。百慕大致力于通过高效且现代化的法律而提高其作为一个

理想司法管辖区的吸引力。 
 
本文并不是法律意见，其内容并非详尽无遗，只可作为概览及一般参考资料。感谢您的垂阅! 

 
 
关于康德明律所事务所 

康德明律师事务是跨司法管辖区的律师事务所，能够依据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

群岛和毛里求斯的法律提供服务。擅长于公司业务和商事业务的法律咨询，商事诉讼以及私人

客户事宜。康德明律师事务所的架构，律所文化以及精英团队，能够使本所不断践行承诺，为

客户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本所在欧洲、亚洲、中东和南非等主要世界性金融中心设立分所，

从而能从全球各重要地点为客户提供最高质量的法律咨询。康德明律师事务所设立于 1928 年，

现拥有 600 位员工，其中超过 150 位是律师。附属公司 Codan，提供一系列信托、公司秘书、

会计和管理服务。 
 
康德明律师事务所被《律师》杂志命名为“2009 年最佳离岸律师事务所”。 

 
若需要更多资讯，请联络： 
康德明律师事务所 
香港中环康乐广场 8 号交易广场 1 期 29 楼 2901 室 
电话: (852) 2524 7106 
传真: (852) 2845 9268 或 (852) 2596 0418 
电邮: hongkong@conyersdillandpearman.com 
网址: www.conyersdillandpearm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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